
人事室法令宣導(新北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)1090930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50317 新北教政字第 1050478435 號 

重申各級學校同仁應確實遵守廉政倫理相關規範，禁止接受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饋贈財物、惠請各

級學校同仁應確實遵守廉政倫理相關規範，對於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財物，應予拒絕或退

還，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；無法退還時，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，交政風機構處理。 

 

簡要說明： 

一、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： 

A.受贈財物：無論金額大小不可(例外：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：受贈之財物市價在

五百元以下；或對本機關（構）內多數人為餽贈，其市價總額

在一千元以下)。 

B.飲宴應酬：無論金額大小不可。 

 

二、 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： 

A. 受贈財物：(正常社交禮俗標準)指市價不超過新臺幣（下同）三千元者。但同一年度來自同 

一來源受贈財物以一萬元為限。 

B.飲宴應酬：(正常社交禮俗標準)指個人費用未超過市價一千五百元者。 

詳細可洽本校人事室或教育局政風室 


